台州市财政局

台州市环境保护局

台财经发〔2009〕4号

关于组织申报2009年度市级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
三区财政局、环保局（分局），开发区财政局，玉环县财政局、环保局：

根据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印发的《台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台财经发〔2007〕11号）的有关规定，结合“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和当前环境保护工作重点，为合理安排2009年度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推进我市污染减排和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现就项目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范围

（一）市区工业企业废水达标整治项目（不包括三同时项目）

⒈列入2009年市区工业企业达标整治计划内的椒江区（含开发区）工业企业整治项目（包括固废集中处置项目或集中代运行项目等）。

⒉列入2009年市区工业企业废水达标整治计划内的黄岩区工业企业整治项目，限报15个企业项目。

⒊列入2009年市区工业企业废水达标整治计划内的路桥区工业企业整治项目，限报15个企业项目。

（二）在线监测安装和稳定运行维护项目

⒈在线监测安装项目。开发区限报3个项目，椒江区限报5个项目，黄岩区限报5个项目，路桥区限报5个项目。

⒉稳定运行维护项目。含市级、椒江区、开发区、黄岩区、路桥区、玉环县运维项目。

⒊特殊污染因子自动监测站稳定运行维护项目。

（三）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整治项目

⒈椒江区第二阶段废气整治项目。2009年实施的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区深化整治项目，包括采用先进设备、淘汰落后设备，在废气减排方面有明显效果的项目；废气焚烧等深度处理项目；废气末端治理设施稳定运行或淘汰污染严重产品并在废水、废气减排方面有显著效果的项目；其他监管项目。具体详见《关于印发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区废气深化整治考核办法通知》（台环保〔2008〕21号）。

2、玉环县重点区域整治项目。电镀酸洗业采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先进工艺、具有推广价值的项目；家具业废气整治或减少废气产生的重大工艺改进项目。

（四）规划编制或环保重大科研项目

⒈台州市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规划编制项目；

⒉椒江小冶炼整治项目；

⒊环保重大科研项目。

⒋其他有关规划编制项目

（五）台州发电厂废气治理与在线监测维护项目


二、申报要求

各地、各单位申报的专项资金项目必须符合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申报条件和本通知规定的申报范围。项目申报材料包括《台州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资金申请报告和附件。申请报告包括项目设计方案、整治方案或规划大纲，主要内容有：项目承担单位基本情况，项目由来、实施意义，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方案，项目总投资和资金落实情况，项目实施计划和进展情况、预期效益等。

三、申报程序

各地财政局、环保局应按有关规定、要求，对每个项目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在申请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填报《汇总表》后联合行文向市财政局、市环保局申报，市级有关单位直接向市财政局、市环保局提交申报材料。

四、申报期限

各地财政局、环保局及市级有关单位应于2009年2月底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二份）按要求分别报送市财政局和市环保局，逾期不再受理。请各地于2009年2月20日前上报2008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和绩效报告，绩效情况将作为今年专项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并将4月中旬组织检查。

附件：⒈台州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

⒉台州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

二○○九年一月十三日

主题词:环保  资金  项目  通知
台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09年1月13日印发

附件1：      台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补助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名称
	

	项目单位

法定代表人
	
	项目单位地址
	

	项目单位

法人代码
	
	联  系  人
	

	项目类型
	
	联 系 电 话
	

	项目进展
	
	申 请 项 目

补 助 金 额
	

	项目主要

内   容
	
	项目批准机关
	

	
	
	批 准 文 号
	

	
	
	建设起止年限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其         中

	
	银行贷款
	贷款利率（%）
	企业单位自筹
	其   他

	
	
	
	
	

	
	销售收入
	
	项目投入运行后预计的环境效果
	各种污染物

达标情况
	

	
	利润
	
	
	
	

	
	税金
	
	
	
	

	
	年末总资产
	
	
	主要污染物
	削减量
	

	
	资产负债率
	%
	
	
	削减率
	

	县(市区)

环保部门意见
	近三年排污费缴纳情况
	
	县(市区)财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有无环保违法记录
	
	
	

	
	签署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台州市环保局意  见
	签署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台州市财政局意  见
	签署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类型”栏应填写：工业污染控制、清洁生产、废水治理工程、废气治理工程、危险废物综合处置、清污分流、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环境污染治理示范工程、循环经济示范工程等项目；

“项目所处阶段”栏应填写：工程验收、安装调试、土建、设计、计划等阶段；

“项目主要内容”栏可另附页说明。

附件2：

台州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投资
	自筹资金
	银行贷款
	地方财政预算安排
	申请市级环保专项资金
	支付方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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